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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法定的案由。近几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提高

，种植、养殖业的发展，伪劣种子、农药伤农害农、环境污

染农业生产、劣质饲料造成养殖损失、由于相邻排水关系冲

跨围堤造成水产品流失等与种植、养殖业有关的案件不断增

多，这里均概括为“农业损害赔偿案件”。 农业损害赔偿案

件的赔偿责任容易确定。但在明确责任负担的基础上，如何

确定赔偿数额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个案损失数额的

计算，根本没有证据。例如在一起农药损害赔偿案件中，农

民所种植的西瓜刚刚开蕾，由于使用了伪劣农药，被污染枯

萎死亡，西瓜尚未好收获，根本无法确定西瓜的产量。再如

一起由于相邻排水关系冲跨围堤造成所养殖的对虾流失的案

件，养殖户的对虾已近收获，准备明天出卖，当夜由于相邻

虾池排水冲跨围堤造成所养殖的对虾随着流水冲进大海。虽

然该案中的对虾已近收获，但由于对虾被冲进大海，也无法

确定对虾的产量。被害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加害人赔偿，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必须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则承担败

诉责任。而这种情况又确实无法举证损失的数量。被害人向

法院起诉请求加害人赔偿，不但得不到赔偿反而要承担败诉

责任，负担诉讼费用，这不但是被害人不理解，整个社会也

不理解。反过来责怪法官执法不公，司法腐败，损坏法院在

群众中的威信与声誉。但这其实并不是法官执法不公，从法

官的角度看，即使主观上想判决加害人赔偿，由于法律原则



的限制，他也只能这样判决。但这样判决又明显与实事求是

的司法原则相背离，也确实是不公。个别法官认为这是合法

律而不合情理。 个别案件法院采取成本法，判决加害人赔偿

被害人的成本，但要求被害人举证成本的合法证据。作为个

体种植、养殖户的农民，在发生经济交往时，往往都不向销

售方索要正式的合法票据，劳动力支出又是自己家庭劳动力

付出，也没有付出的其他证据。有的案件即使能举证个别票

据，也是不齐全的，如果一定要农民提供合法票据，往往又

会造成为了诉讼的需要而补开票据。如深究，又有伪造证据

之嫌。可以说，根本无法提供齐全、合法的票据，连成本赔

偿都打折扣。 个别案件由专业技术部门鉴定，用鉴定结论作

为判决的依据。从表面看，以鉴定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是最

公正的、也是最合法的。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不同地

理条件、不同的管理经营水平都会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尤

其是在种植、养殖产品不存在的情况下，专门技术部门的鉴

定往往也无法经得起推敲。 笔者是生活在农村基层的律师，

近些年接触这类案件较多，如处理不当，会引发其他问题，

激化成刑事案件。本人认为在农业损害赔偿案件中“平均产

值法”是可行的。 所谓“平均产值法”就是以同一地区、同

一产品在上年度的平均产值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确立赔偿

数额。下面就平均产值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可操作性陈述如

下： 一、以平均产值作为赔偿依据容易取证，符合诉讼的效

益原则。在县级统计局的农业统计中，以乡镇为统计单位对

各年度各类产品分类统计，种植、养殖面积，产量、产值均

统计得比较清楚。平均产值的数据容易取得，一到统计局查

阅就比较清楚。证据的取得容易，并且这一证据比较真实可



靠。同鉴定结论比较，其优点还有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当事

人的诉讼费用。鉴定要支付鉴定费用，案件的处理要等待鉴

定，诉讼拖时。案件的处理一等待鉴定，往往无法在法定的

诉讼期限内结案。因此，到统计局取平均产值的数据既可减

少诉讼费用也可节省诉讼时间，符合诉讼的效益原则。 二、

以平均产值作为赔偿依据，是合理的。在个案中，产值损失

的数量也许高于平均产值，也许低于平均产值，要做到绝对

正确是不可能的。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一直是以事

故发生地的平均生活费计算。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生活水

平不同，就是在同一地区，也由于个人因素的差异，生活水

平也不同，以平均生活费作为赔偿依据，也只是相对合理的

。但由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平均生活费作为赔偿依据

是法定的，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一直没有任何人就赔

偿的数额标准提出过异议。在农业损害赔偿纠纷个案的处理

中，很难说得清楚个案的损失是高于平均产值还是低于平均

产值，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不取高也不取低，取平均产值作

为赔偿依据是相对合理的。 三、平均产值已被广乏地应用，

也已为司法实践所接受。在征地赔偿中，是以被征用土地前

三年的平均产值作为赔偿的依据；在工伤损害赔偿案件是以

当地的平均工资作为损害的标准。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的司法实践中，现均参照（实际上是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标准来处理。其实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是按全

省的人均生活费为标准，这一标准也是取平均值，实际上平

均值也已被司法实践广乏运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

中，西庄村委会诉长岛县海运公司浅滩采砂侵权损害赔偿纠

纷上诉案、春阳村村民委员会诉桦南金矿局采金船排污污染



水田损害赔偿纠纷案均是采用平均产值作为计算损失赔偿的

依据。可说，在司法实践中以平均产值作为损失赔偿的计算

依据比比皆是。 四、明确适用平均产值法可以削弱司法人员

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腐败。在农业损害赔偿案件中，由

于目前法律未明确规定赔偿标准，大部分法律只是规定赔偿

实际损失，但如何计算实际损失的数额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这就为司法人员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余地。当然，

如果司法人员的思想素质高，完全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

，也可作到公正判决，但如果司法人员的思想素质不高，自

由裁量权也是导致司法腐败的原因。有些案件法官可以以被

害人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有的案件法官可以根据

被害人提供的伪证判决高于平均产值的损失赔偿。同类案件

作出不同的判决，很难说不是司法腐败。如果明确规定以当

地平均产值作为赔偿标准，这就削弱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

权，减少司法腐败。 五、平均产值作为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

比成本赔偿的计算更加客观、合理。有的种植、养殖业是高

利润、高风险的。比如对虾养殖，养殖成功是不容易的事，

但一旦成功，就是高利润的，对虾养殖周期一般是三个月，

由于对虾的发病率高，往往在养殖到60－70天就出现死亡，

分文不收。但如果养殖成功，利润率一般在400－500%，有的

高达1000%，在处理这种高利润的养殖业的损害赔偿案件中，

赔偿成本明显不足以赔偿实际损失。农业生产由于与季节的

关系比较密切，往往是一次造成损害就是代表一个生产周期

的损失。在伪劣种子害农案件中，损害的事实往往被发现较

早，但这种案件农民的损失也是一个生产周期的损失，而这

时农民的实际投入也还未到位，如果单单赔偿成本，明显是



微不足道的，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

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

、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这里“可得利益损失”应是

指正常生产农民可获得的生产利润。 六、以平均产值作为损

失赔偿的计算依据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在伪劣种子

、农药、饲料等农业损害赔偿案件，作为被害人的农民处于

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根本没有对生产投入

建立会计制度，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生产成本投入，因而在

诉讼中也无法举出达到诉讼要求的证据。但如果由于农民举

不出达到诉讼要求的证据就不判决赔偿给农民，这明显是不

合理的。因为农民确实是实际投入，只是举不出证据而已。

采用平均产值作为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可以减少农民举证

不能的麻烦，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七、以平均产值

赔偿损失的司法处理。平均产值赔偿损失当然也不是说不折

不扣地按平均产值赔偿损失，应视生产时间的长短而扣除尚

未投入的生产成本。在农业生产中，生产成本的投入农民非

常清楚，专业技术部门也清楚，是有数据可算的，只是由于

农民无法提供合法的证据给予证明而已。在确立以平均产值

作为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的基础上，应扣除造成损害至收获

时的生产成本投入。这方面的证据可请专业技术部门作出理

论推算。 在处理农业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平均产值法”

已被广乏应用，但由于未有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造成

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不一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

。为此，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适用“平均产值法”

进行赔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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